
自動櫃員機卡條款及細則

重要提示！閣下在使用自動櫃員機卡前，請細閱本條款及細則。閣下使
用（包括啟動）自動櫃員機卡，即被視為已接受本條款及細則並受其約
束。在本條款及細則中使用的詞語的定義載於本條款及細則的末端。

1.	 閣下的自動櫃員機卡屬本行所有。閣下須按本行要求將其歸還。

2.	 本行可無需事先通知隨時提供、更改、暫停或撤銷任何服務。在不
限制本行權利的情況下，本行可設定每日的交易限額或指定任何在
澳門境內或境外提供的服務範圍。如閣下欲於澳門境外的自動櫃員
機使用自動櫃員機卡提取現金及進行轉賬，閣下須透過本行不時指
定的渠道預先設定閣下在境外自動櫃員機的每日提款及轉賬限額及
相應生效期限。

3.	 閣下不應轉讓閣下的自動櫃員機卡或私人密碼或容許任何其他人士
使用閣下的自動櫃員機卡或私人密碼。閣下應對閣下的私人密碼嚴
格保密。閣下不應寫下私人密碼，把它記在自動櫃員機卡上或與自
動櫃員機卡一同存放，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把它處理，以致他人可能
使用閣下的自動櫃員機卡。

4.	 (a)	 閣下須為使用閣下的自動櫃機卡進行的所有交易（包括所有相關
的費用及收費）負責。如自動櫃員機卡或私人密碼遺失、被盜、
外洩或被未經授權使用，閣下應從速報告，並合理可行地盡快
以書面方式確認。閣下須為本行收到閣下的報告之前以閣下的
自動櫃員機卡進行的所有交易負責。

(b)	 本行無責任但可向閣下補發自動櫃員機卡。如本行為閣下補發
自動櫃員機卡，本行可從任何戶口支取於銀行服務費用簡介所
註明的手續費。

5.	 本行會從相關的戶口扣除以閣下的自動櫃員機卡提取、轉賬或以其
他方式處置的金額。如相關戶口中資金不足，閣下即無法進行交易。

6.	 (a)	 閣下可用本行不時接納的方法把任何項目存入閣下的戶口。在
存入項目前，閣下須確保該項目表面上妥當。這包括適當地註
明日期及已簽妥，而且以大寫及數字填寫的金額一致。

(b)	 本行有權要求閣下在存入項目時提供項目的詳細資料。閣下須
提供準確及完整的詳情。本行有權根據閣下提供的詳細資料發
出收據及處理項目。本行亦有權在發出收據後核實閣下提供的
任何詳情。如收據與本行核實的結果不符，本行核實的結果為
最終結果並對閣下具有約束力。本行有權對適用戶口作出相應
調整。

(c)	 被存入戶口的項目須待結算或本行收妥付款後才獲本行接受。
本行可在收妥不附帶條件的付款後才讓閣下使用有關款項。如
因任何原因本行未有就項目實際收到不附帶條件的付款，本行
有權從相關戶口扣除適當金額及任何費用。

7.	 本行無需就下列事項（或任何一項）對閣下或任何其他人士負責：

(a)	 由於或可歸咎於本行合理控制以外的情況而導致本行未有向閣
下提供任何服務、設備或其他設施或任何延誤；及

(b)	 由於使用閣下的自動櫃員機卡而引致或與之有關的相應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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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關使用閣下的自動櫃員機卡的收費及費用，本行會給予閣下事先
通知。閣下同意本行從即使沒有連接自動櫃員機卡的任何戶口支取
本行認為合理的收費及費用。

9.	 在不影響「一般章則條款（個人獨立戶口、聯名戶口及商業戶口持有
人適用）」，閣下授權本行在保密的情況下向其他機構（不論在澳門境
內或境外）被露有關閣下的個人資料及其他資料。披露資料可能由於
任何電子轉賬網絡所需或屬適當的或為讓本行能夠提供有關閣下的
自動櫃員機卡的服務。

10.	 本行有權不時更改本條款及細則（包括收費及費用）。本行會以本行
認為適當的方式給予閣下30日事先通知。除非閣下於更改生效日期
前將自動櫃員機卡歸還本行取消，閣下將受有關更改約束。

11.	 本行可以刊登、在本行的範圍展示、郵寄或本行認為適當的任何其
他方式給予閣下通知。任何以本行認為適當的方式發出的通知均對
閣下具約束力。若本行向閣下最後通知的地址郵寄通知，閣下將於
下列時限後被視為已收到通知：

(a)	 郵寄後48小時（如屬澳門地址）；或

(b)	 郵寄後7日（如屬澳門境外地址）。

12.	 如閣下及任何其他人士簽署或同意受本條款及細則約束：

(a)	 各人須就有關自動櫃員機卡、服務或本條款及細則的責任及債
務共同及各別負責；及

(b)	 本行向該等人士任何一人發出通知即被視為向該等人士全體發
出有效通知。

13.	 本條款及細則受澳門法律管轄並按詮釋。閣下服從澳門法院的非專
有管轄權。

14.	 本條款及細則的英文及中文版本如有任何不一致，概以英文版本為
準。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中文版本僅供參考。

定義

戶口指本行容許閣下使用自動櫃員機卡存取的任何戶口。

自動櫃員機卡指本行就任何戶口向閣下發出的卡，而該卡可透過電子方
式進行交易，不論於自動櫃員機、銷售點終端機或本行可不時提供或接
受的其他裝置。

澳門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項目指可為本行接納存入的任何支票或其他金融票據。

私人密碼指當閣下以自動櫃員機卡存取資料、給予指示或進行交易時，
適用於或本行用以識別閣下的個人識別號碼或密碼。私人密碼可由本行
或閣下指定。

服務指本行可提供或促致的任何與自動櫃員機卡相關的服務。

本行或本行的指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及其繼承人及受讓
人。

閣下或閣下的指獲本行發出自動櫃員機卡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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